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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 5月 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14:30召开，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568人，代表股份 416,665,6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66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 3人，代表股份 338,548,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796％；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565人，代表股份 78,116,7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70％。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44,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69％；反对2,110,

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6％；弃权11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9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67％；反

对2,11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23％；弃权1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42,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65％；反对2,113,

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2％；弃权109,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9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42％；反

对2,113,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56％；弃权10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1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02％；反对2,129,

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2％；弃权11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6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07％；反

对2,129,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66％；弃权11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91,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1％；反对2,110,

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5％；弃权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64％；反

对2,110,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6％；弃权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89,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6％；反对2,083,

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1％；弃权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反

对2,083,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73％；弃权9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214,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8％；反对2,285,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5％；弃权16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6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26％；反

对2,28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6％；弃权1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1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公司2025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27,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8％；反对2,008,

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12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7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28％；反

对2,008,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9％；弃权12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66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下列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长峰机

电技术研究设计院）、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
东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了该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9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582％；反对 2,082,

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74％；弃权89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582％；反

对2,082,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74％；弃权89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744％。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杨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接任王毓敏女

士原担任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158,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2％；反对2,350,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1％；弃权15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09,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02％；反

对2,350,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0％；弃权15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0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0.01、审议《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049,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2％；反对2,447,

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5％；弃权16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01,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13％；反

对2,447,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34％；弃权16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5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02、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05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3％；反对2,450,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2％；弃权16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05,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74％；反

对2,450,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74％；弃权16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5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042,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04％；反对2,351,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5％；弃权271,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93,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18％；反

对2,351,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08％；弃权27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474％。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下列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长峰机

电技术研究设计院）、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
东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了该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8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146％；反对 3,956,

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91％；弃权13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8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146％；反

对3,95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91％；弃权13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6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预计2025年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合作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下列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长峰机

电技术研究设计院）、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
东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了该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995％；反对 3,970,

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弃权129,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995％；反

对3,970,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弃权1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2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关于终止2018年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390,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0％；反对2,145,

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9％；弃权12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4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77％；反

对2,14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3％；弃权12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66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邹志文先生、徐连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分别接任杨松令先生、胡俞越先生原担任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15.01、审议《选举邹志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9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450,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04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5.02、审议《选举徐连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057,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08,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78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马梦祺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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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5-02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5年5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25年4月28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
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儒
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
有效。会议经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符合银行管理要求，提高管理及运营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意和芯星通、

芯与物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后再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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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5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4月28日以专人送递和邮
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王建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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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星通”或“公司”）于2025年5月9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和芯星通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芯星通”）、公司控股子公司芯与物（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芯与物”）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
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75 号），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374,501股，发行价格
为30.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4,50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93,107.59万元。上述资金已
于2023年6月30日全部到账，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3]000399号《验资确认》。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研发条件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于“面向物联
网领域应用的低功耗北斗GNSS SoC芯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拟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 17,
000.00万元。

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募集说
明书（注册稿）》以及《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面向综合 PNT 应用的北
斗/GNSS SoC 芯片研制
及产业化项目

车载功能安全高精度北
斗/GNSS SoC 芯片研制
及产业化项目

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面向物联网领域应用的低
功耗北斗/GNSS SoC 芯
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和芯星通

和芯星通

北斗星通

芯与物

北斗星通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23,157.72

13,567.34

29,774.94

-

28,000.00

94,500.00

原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23,157.72

13,567.34

28,451.94

-

27,930.59

93,107.59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23,157.72

13,567.34

11,451.94

17,000.00

27,930.59

93,107.59

单位：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214.23

302.15

2,080.58

-

27,930.59

33,527.55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相关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

支付划转。但和芯星通、芯与物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会存在先行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企业的人员工资、奖
金的支付应通过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
酬，会导致和芯星通、芯与物出现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
要求。

2.根据税务机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征收机关的要求，企业每月社保费用、住房公积
金的汇缴及各项税费的缴纳等均通过银行托收的方式进行，若和芯星通、芯与物以募集资金
专户直接支付，会出现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的情形，造成操作不便且影响支付效率。

为符合银行管理要求，提高管理及运营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和芯星通、芯与
物计划在募投项目的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预先以自有资金方式支付上
述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按照募投项目管理情况进行归集、核算，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
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置换的操作流程
1.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项目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财务部负责人确认项目支出明

细，在对应募投项目中列支，由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存款账户及一般存款账户统一支付。
2.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财务部门根据授权审批后的申请文件，将由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

目款项，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划转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3.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财务部门建立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在台账中逐笔记

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定期汇总通
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4.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实施主体采
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管权，实施主体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配合保荐机构的
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

费用后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业务实际情况的操作处理，有利于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保证薪酬发放的合理性，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和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意见：
和芯星通、芯与物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人员薪酬后再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业务实际情况的操作处理，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
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审议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保荐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9 日

（上接B55版）
（1）结合公司产品结构以及原材料构成，说明向吉盛供应链采购工业甲醇的必要性、合理

性，结合可比市场定价、支付方式、结算方式说明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预付款项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是否存在为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产品聚乙烯、聚丙烯是以煤为原料生产甲醇，再以甲醇经MTO装置生产烯烃，烯

烃经分离、聚合生产聚乙烯、聚丙烯。2024年公司生产甲醇710万吨；生产烯烃255万吨，耗用

甲醇751万吨；生产甲基叔丁基醚11万吨，耗用甲醇4万吨；当年外购甲醇46.84万吨，平均外

购不含税价格1,920元/吨。

公司2024年外购甲醇如下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数量（万吨）

0.20

0.03

4.50

1.21

4.47

10.21

0.55

1.96

5.82

4.50

8.70

4.69

46.84

单价（元/吨、不含税）

1,860.99

2,370.46

1,878.96

1,902.26

2,003.55

2,012.61

2,112.85

1,891.04

1,917.12

1,804.60

1,831.39

1,947.01

1,919.67

备注

宁东三期烯烃项目检修

转化装置按计划停车检修

内蒙古烯烃项目第一条生产线试生产

公司向宁夏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工业甲醇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具体如下：（1）宁

夏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拥有 60万吨/年甲醇生产能力，供应稳定；（2）该公司与宝丰能源

距离较近，距离约30公里，具有成本优势。

2024年公司外购甲醇价格如下：

供应商名称

宁夏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商

其他贸易商

合计

供应商类型

生产商

生产商

贸易商

数量（万吨）

11.72

29.28

5.83

46.84

单价（元/吨）

1,860.23

1,941.98

1,927.09

1,919.67

付款方式

先款后货

先款后货

先货后款

2024年，公司向其采购甲醇11.72万吨，不含税均价为1,860元/吨，公司对生产商采购通常

采用预付款模式，对贸易商采购采用货到付款模式。公司向宁夏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

甲醇价格低于其他供应商平均价格，付款方式与其他生产商一致，预付款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

性，不存在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2）说明公司向峰腾塑业采购金额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交易定价是否公允，预付款项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为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向峰腾塑业采购包装袋主要用于聚乙烯、聚丙烯、EVA、硫磺、混合萘、硫酸铵等产品

及生产建设物资的包装。随着公司三期烯烃项目和内蒙古烯烃项目陆续建设投产，2022年-
2024年，公司聚烯烃产能从120万吨/年、220万吨/年增加至520万吨/年；包装数量分别为146
万吨、170万吨、286万吨；包装袋采购量分别为0.86万吨、1.01万吨、1.69万吨。公司向峰腾塑业

采购金额与公司产能及包装袋需求量增幅相符。

2024年公司聚烯烃产能增加，编织袋需求量大幅增加，公司邀请多家编织袋供应商进行

比质比价，综合考虑供应稳定性及生产商规模等因素。公司向峰腾塑业采购包装袋含税价格为

1.18万元/吨，比对标供应商报价均价低0.08万元/吨，且质量、供货及时性方面具有优势；因公

司编织袋需求量较大，供应商垫资能力有限，要求支付部分预付款，付款方式与对标供应商付

款方式一致，预付款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3）以列表形式分别披露近三年对宝丰储能、宝丰昱能采购、销售明细，包括交易金额、内

容、结算方式，并结合交易内容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定价公允性，是否存在为代关

联方承担相应成本费用、输送利益的情形，关联方对公司是否构成重大依赖。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近三年公司向宝丰储能销售物资/提供劳务明细表:
年份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客户描述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分类

混凝土

电

蒸汽

电力电缆

计算机电缆

控制电缆

其他电缆

调节阀

蝶阀

截止阀

球阀

闸阀

止回阀

法兰

钢管钢板

螺纹螺栓

其他钢材

弯头

合金无缝管

其他物资

新鲜水

除盐水

数量（万吨、万
度）

11.20

3,232

1.37

不 含 税 金 额 ( 万
元)

2,601.80

1,335.65

154.32

131.00

78.95

39.12

4.08

1.12

10.35

17.18

12.98

170.84

5.55

11.57

634.74

68.01

55.07

30.19

170.04

87.67

16.16

8.42

结算方式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2024

2024

2024

2024年小计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年小计

2022

2022

2022

2022年小计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燃料气

餐饮服务

租赁服务

混凝土

物资材料

餐饮服务

管理服务费

土地租赁

混凝土

物资材料

管理服务费

37.75

15.86

2.30

232.24

178.96

6,058.30

9,580.34

2,034.02

221.71

471.70

178.96

12,486.73

5,116.68

861.20

471.70

6,449.58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月度结算

季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月度结算

年度结算

季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年度结算

（2）近三年公司向宝丰昱能销售物资/提供劳务明细表：

年份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小计

2023

2023

2023

2023年小计

2022

2022

2022

2022年小计

客户描述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分类

混凝土

电力电缆

计算机电缆

变频电缆

控制电缆

球阀

其他阀门

钢管钢板

螺纹螺栓

法兰

其他钢材

弯头

其他

混凝土

物资材料

管理服务费

混凝土

物资材料

管理服务费

数量（万吨）

2.34

1.61

9.70

不含税金额(万
元)

578.88

210.45

12.08

2.15

3.04

1.27

2.34

84.25

11.29

0.51

15.11

20.48

73.98

1,015.81

457.40

269.95

94.34

821.69

3,152.55

456.27

471.70

4,080.52

结算方式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近三年，因宝丰储能、宝丰昱能项目建设处于高峰期，公司向其提供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混

凝土销售、建设管理服务及少量工程材料等。公司宁东地区具有 187万方/年的混凝土生产能

力，2023年、2024年根据公司项目建设需要，生产混凝土91.20万方、24.39万方；为发挥公司商

混站的产能优势，提高商混站盈利能力，公司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

《宁夏工程造价》中混凝土价格、宁夏宁东赛马砼业有限公司混凝土价格向宝丰储能、宝丰昱能

销售混凝土；为发挥公司建设管理优势，增加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公司按照建安投资的2%-3%
向宝丰储能、宝丰昱能收取建设管理服务，为其提供建设管理服务，该项建设管理服务仅在建

设期间发生，随着宝丰储能、宝丰昱能建设进度，此项费用将不再发生；为盘活库存闲置物资，

公司按同期市场公允价格向宝丰储能、宝丰昱能销售部分建设剩余工程材料，不存在代关联方

承担相应成本费用、输送利益的情形。

（3）近三年公司向宝丰储能采购物资明细表:
年份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年小计

2023

2022

供应商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分类

电力电缆

计算机电缆

控制电缆

截止阀

球阀

闸阀

其他阀门

法兰

钢管钢板

其他钢材

弯头

其他

无采购

无采购

不含税金额(万元)

681.42

663.68

705.89

3.02

41.39

8.59

10.41

14.03

1,756.58

296.37

30.30

189.17

4,400.85

结算方式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4）近三年公司向宝丰昱能采购物资明细表:
年份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年小计

2023

供应商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分类

电力电缆

计算机电缆

控制电缆

调节阀

截止阀

球阀

闸阀

其他阀门

法兰

钢管钢板

其他钢材

弯头

其他

无采购

不含税金额(万元)

25.69

38.99

8.41

25.93

14.80

4.49

2.58

18.56

4.73

660.22

147.66

22.66

119.71

1,094.45

结算方式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货到付款，月度结算

2022 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采购

2022-2023年公司对宝丰储能、宝丰昱能无采购交易，2024年，因内蒙古烯烃项目建设需

要，公司向宝丰储能、宝丰昱能采购少量钢材、电缆等工程物资，以满足现场急需的物资需求，

降低采购成本，公司向宝丰储能、宝丰昱能采购、销售经过公司审批程序，采购价格不高于当期

市场价格，不存在为代关联方承担相应成本费用、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构成重大依赖。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宝丰能源 2022年度、2023年度及 2024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旨在对宝丰能源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宝丰能源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针对关联交易主要执

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测试和评价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

2.获取公司与吉盛供应链采购的合同、定价单、发票、凭证以及银行回单等资料，将交易价

格与相同产品的第三方采购价格进行对比，复核公司与该公司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定价的公允

性；根据公司现有产能情况测算公司工业甲醇可能存在的产能缺口情况，评估其交易的合理性

与必要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3.获取公司与峰腾塑业采购的合同、定价单、发票、凭证以及银行回单等资料，将交易价格

与市场价格进行对比，复核公司与该公司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根据公司现有产

能，评估与峰腾塑业交易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4.获取公司与宝丰储能与宝丰昱能的采购销售合同、定价单、发票、凭证以及银行回单等

资料，将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对比，同时访谈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了解其交易的动机，综

合评估其交易的合理性、定价公允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检查关联方交易的

账务处理是否与交易合同及执行情况一致，进行资金流水核查以识别是否存在代关联方承担

相应成本费用的情况；访谈了解宝丰储能、宝丰昱能的建设规模，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进

行对比。

基于我们为宝丰能源 2022年度、2023年度及 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

的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1.公司关于向吉盛供应链采购工业甲醇的必要性、合理性、定价公允性，预付款项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以及是否存在为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

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2.公司关于向峰腾塑业采购金额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交易定价是否公允、预付款项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是否存在为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

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3.公司关于近三年对宝丰储能、宝丰昱能的采购和销售情况、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

定价公允性，以及是否存在代关联方承担相应成本费用、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对公司构成重

大依赖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六、关于研发费用。公司最近三年研发费用分别为1.5亿元、4.31亿元、7.56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185.76%、75.41%。其中，2024年人工成本2.80亿元，同比增长219%，材料费4.09亿元，同

比增长103%。研发人员构成方面，报告期末公司研发人员3426人，较期初增加46.54%。其中主

要为专科及以下人员增加，占比达49.8%。

请公司：

（1）分项目列示研发材料费投入，并结合研发进度、公司业务规模说明研发材料费投入增

长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

公司回复：

（一）公司研发材料增长与业务规模增长的匹配性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284.30亿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占比为0.53%；2023年公司营业收

入291.36亿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占比为1.48%；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329.83亿元，研发费

用占营业收入占比为2.29%。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研发费用占比逐年提高，研

发费用中的材料费用也随之增加。

研发费用结构上，2022-2024 年研发材料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 54.42%、46.53%、

54.15%，三年的结构基本稳定，在费用结构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逐

年提高。

研发材料费用投入与业务规模的增长有一定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司研发费用中的

材料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

产业链成本，不断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公司加大了研发资源的投入。公司重点研发项

目从2022年的10项增加到2024年的87项，其中研发项目涉及小试、中试的项目增加，使研发

材料费用增加。同时专利取得、软件著作也大幅增加；省级重点研发指南、市级重点支持领域科

技项目、技术研究中心等都实现零突破，这些研发成果都依托于公司研发资源的不断投入。

（二）主要项目研发材料费投入以及项目必要性和成果

根据公司研发课题的技术内容，将重点研发项目分类为七类，包括“新型工艺技术研究与

应用项目”、“提高产品收率、转化率的研究应用项目”、“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聚烯烃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新型技术引进的实验应用研究项目”、“装置长周期运行稳

定性研究项目”、以及“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公司重点研发项目按研发技术类

别统计材料费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百分比

序号

1

2

3

4

5

6

7

研发项目大类

新型工艺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提高产品收率、转化率的研究应用项目

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聚烯烃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

新型技术引进的实验应用研究项目

装置长周期运行稳定性研究项目

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费用大类

材料

材料

材料

材料

材料

材料

材料

材料费用

2,904.23

2,351.11

1,537.54

1,367.78

901.37

815.58

9.53

材料费用占比

26.33%

46.47%

31.07%

56.05%

69.44%

38.08%

1.69%

1.新型工艺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主要包括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矿安全采掘技术开发；

煤炭的储、配技术研究；对航天气化炉、CFB锅炉原料掺配的技术研究等，项目均已结题，并申

请了专利，专利包括一种倾斜煤层开采掘进降尘技术、一种低热值燃料燃烧器、一种掺氮干熄

焦装置、一种炉管泄漏检测装置等。

2.提高产品收率、转化率的研究应用项目：主要包括对DMTO技术的应用研究。DMTO技

术的发展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在该技术上不断研

发、实验，项目均已结题，并申请了专利，专利包括一种DMTO装置反应器、一种 DMTO装置用

催化剂添加装置等。

3.聚烯烃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主要包括开发EVA产品、聚烯烃新牌号等。目的在于拓

宽公司原有产品种类结构，增强公司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并提升品牌形象，提

高公司行业地位。项目均已结题，申请专利包括一种光伏级醋酸乙烯共聚物生产、一种聚乙烯

薄膜加工转运机构等。

4.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应用项目：主要开展变换热脱盐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提高脱

硫废水处理效率等环保技术研发项目。公司环保研发项目的实施为化工企业树立了环保典范，

推动行业向绿色生产转型。项目均已结题，申请专利一种反渗透浓水处理回收等。

5.新型技术引进的实验应用研究项目：主要是UNIPOL工艺作为高效气相聚丙烯生产工

艺优势显著，但对催化剂要求高。公司基于此开展国产新型催化剂应用，有效促进降本增效，打

破对国外催化剂的依赖性，推动聚丙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项目还在持续研究开发中。

6.装置长周期运行稳定性研究项目、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主要是开展化

工装置运行稳定性、智能化研究。稳定运行和装置智能化对保障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至关

重要。项目的实施不仅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为相关化工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和经

验。项目还在持续研究开发中。

（2）结合薪酬政策、员工人数变动及具体构成情况、人均薪酬情况等，说明研发费用中人工

成本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为加强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管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司

制订了《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根据《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定义：“科研人员是

参与研发，且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满183天的人员。”

2024年公司研发人员人数3,426人，同比增加1,088人；在职员工人数20,413人，同比增加

1,651人；研发人员人数占在职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为 16.78%，同比增加 4.32个百分点；职工薪

酬402,703.57万元，同比增加62,296.34万元，增幅18.3%。公司研发项目、职工人数、职工薪酬

均较2023年增加，研发费用中人工成本增长与公司职工薪酬总额增长幅度相符。

（3）结合公司对研发人员的认定标准，说明公司研发人员结构及变化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根据《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通过两个因素来认定员工是否属于研发人

员：一是是否参与研发项目，如未参加任何研发项目，即使是高学历、高职称的技术人员，也不

能认定为研发人员；二是是否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满183天；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员工才

能被认定为研发人员。研发人员的人工费用中，一是全职从事研发活动的科技人员，包括厂、矿

产品研发部及技术部等科研管理部门，按研发项目研究时长计入研发费用；二是辅助研发人

员，包括参与研发实验的辅助科研人员等，按其参与研发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

产经营费用间分配。

2024年公司研发人员比2023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研发项目增加较多，且公司研发工

作不仅需要对相关技术工艺进行研究，还需要在生产中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验证其可行性，因此

需要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一线技术操作人员参与。由于一线技术操作人员与专门从事技术研

究和技术管理的人员相比平均学历存在差异，因此公司研发人员的学历结构出现变化。

（4）结合公司研发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研发费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不当认定研发人员或不当归集研发费用的情况，是否存在

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等政策规定，建立了完善的研

发管理体系，形成了8项研发管理制度，包括《研发中心管理制度》《研究开发管理制度》《科技

成果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技术攻关管理制度》《新技术引进与应用管理制度》《科研

人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管理办法》。公司严格根据政策、制度的要求，对研发活

动进行会计核算、对研发人员进行认定。对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和

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存在不当认定研发人员或不当归集研发费用的情

况，不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宝丰能源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旨在对宝丰能源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宝丰能源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针对研发费用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测试和评价与研发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

2.获取公司研发相关的立项书等资料，复核公司研发项目的投入金额合理性、与公司业务

规模的匹配性与相关性。

3.获取公司研发项目的核算明细，复核研发项目材料投入与产出情况、研发相关人员薪酬

匹配情况等，复核研发项目材料与人工支出的增长原因与合理性，执行资金流水复核程序以识

别研发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4.获取公司研发项目的人员清单，根据清单中的人员构成与人员职级情况，复核公司研发

人员结构变化的合理性。

基于我们为宝丰能源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为

公司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当认定研

发人员或不当归集研发费用的情况，公司关于研发材料投入的情况以及投入增长与业务规模

匹配性、研发费用中人工成本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研发人员结构及变化的合理性、是否存在

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

的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特此回复。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